
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醫療器材商 普查自評紀錄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    

   類別:醫療器材販賣業 

   營業項目：□批發 □零售 □輸入 □輸出 □租賃 □維修 

名 稱  電話號碼： 

地 址  

聘僱

技術

人員 

□無 

□有，姓名：             

自 

評 

項 

目 

1.許可執照是否懸掛於營業處所 是□ 否□ 備註 

2.市招(招牌)名稱是否符合規定 是□ 否□  

3.營業項目與登記事項是否相符 是□ 否□  

4.陳列販售之藥物產品標示是否符

合規定 

是□ 否□  

負責人簽章：  

 

公司（商行）章：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

 

  



備註： 

 「醫療器材管理法」及「醫療器材管理法施行細則」於 110 年 5 月 1 日施行，相關申請事項及業

務執行內容，請依上開法規規定辦理。 

 有關登記事項變更及聘僱技術人員相關規定如下說明： 

「醫療器材管理法」 

第 13 條 非醫療器材商，除另有規定外，不得為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所定之業務。 

     申請為醫療器材商者，應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准登記，領得許可執照 

後，始得營業；其登記事項有變更時，應辦理變更登記。 

醫療器材商應於登記處所製造、販賣或供應醫療器材；其分設製造場所或營業處所者，

應依前項規定各別辦理醫療器材商登記，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，免各別辦理營業

處所販賣業許可執照或於登記處所販賣或供應醫療器材。 

第二項申請醫療器材商，如非有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者，需檢附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同意函。 

第二項之醫療器材商，應依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之規定加入同業公會。 

第 15 條第 1項 醫療器材製造業者及從事輸入或維修之販賣業者，應視醫療器材類別，聘僱技 

術人員。 

「醫療器材管理法施行細則」 

第 13 條 醫療器材商依本法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，辦理第八條登記事項變更者，應自事實發生之 

日起三十日內為之。 

第 14 條 前條登記事項變更，應向原核准登記之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記。 

前項變更，其涉及地址以外之公司或商業登記事項者，應先向商業主管機關辦理變更登

記。 


